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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虚假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起科技”）于 2017 年 4 月 29 日披

露了《关于股东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被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8）。 

近日，公司收到一份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以公司名义签署的融资合同影印件。该合同

为 2017年 3月 21日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为孔庆飞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钧茂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鼎江贸易有限公司、鼎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

该合同声称出借人孔庆飞将出借款项汇入全体借款人共同指定的上海鼎江贸易有限公司，并由

借款人内部自行调配使用，全体借款人对款项的归还承担连带的共同还款责任。合同金额 5000

万元，期限三个月。 

经公司内部核查，上述合同中许明景个人涉嫌伪造了“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该事项未经上市公司相关审批程序，也未在上市公司备案，公司初步判定为虚假合同。 

鹏起科技已就该事项于 2017年 5月 2日向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报案，上述金额 5000万的

借款合同东阳市公安局已就许明景涉嫌诈骗案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为：东公（经）受案字

[2017]10037 号。 

另外，公司还收到了一份 2016年 8月签署的标的为 5000万元人民币由鹏起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的合同，融资主体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中路支行、浙江中泰创

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期限为 1年，公司初步判定该合同也

为虚假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实际余额为 158,859.49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实际

余额为 146,748.33万元，占公司总对外担保实际余额 92.38%。该等担保事项均通过了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的 34.29%。除此之外公司无任何经过合法程序

的对外担保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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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明景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该案件属许明景的个人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

成影响。 

鹏起科技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各方面情况稳定，经营管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司董

事会将持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鹏起科技正常运作，维护全体股东

利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5日 


